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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八
月
十
日 

李
部
長
、
各
位
女
士
、
各
位
先
生
： 

法
務
部
為
改
進
監
所
業
務
，
發
揮
犯
罪
矯
治
功
效
，
多
年
以
來
，
每
一
年
度
都
在
就
各
種
業
務
，
分
別
舉
行
小
型
的
監
所
實
務

研
習
會
，
將
各
監
獄
、
看
守
所
、
少
年
觀
護
所
、
少
年
輔
育
院
業
務
上
平
日
接
觸
到
的
或
認
為
應
予
改
進
的
各
項
問
題
，
提
出
討
論
，

而
後
作
成
決
議
付
諸
實
施
，
對
於
革
新
監
、
所
、
院
業
務
，
已
經
有
了
相
當
成
效
。
不
過
往
年
舉
行
的
小
型
業
務
研
習
會
，
參
加
的

人
員
限
於
法
務
部
主
管
部
門
和
服
務
監
所
各
階
層
的
同
仁
。
法
務
部
本
次
舉
行
的
獄
政
會
議
，
更
邀
請
了
學
者
專
家
以
及
各
有
關
代

表
參
加
，
將
監
所
及
少
年
輔
育
院
一
些
應
興
應
革
事
項
列
舉
出
來
共
同
研
討
，
以
發
掘
問
題
之
所
在
，
並
提
出
改
進
措
施
，
作
為
改

革
之
張
本
，
就
政
府
革
新
獄
政
的
歷
程
來
說
，
這
還
是
第
一
次
，
自
有
其
特
殊
深
長
的
意
義
。 

各
位
都
知
道
：
監
獄
是
依
據
法
律
規
定
執
行
自
由
刑
的
場
所
。
刑
事
司
法
程
序
在
防
制
犯
罪
上
，
法
院
量
刑
上
，
都
不
能
夠
僅

就
外
部
實
害
的
大
小
來
作
決
定
，
要
注
意
犯
罪
者
的
反
社
會
性
，
也
就
是
通
常
說
的
惡
性
輕
重
來
加
以
審
酌
，
因
而
監
獄
行
刑
也
不

能
用
懲
罰
、
鎮
壓
的
手
段
來
收
到
嚇
阻
的
效
果
。 

我
國
犯
罪
矯
治
制
度
依
監
獄
行
刑
法
第
一
條
規
定
：「
徒
刑
、
拘
役
之
執
行
，
以
使
受
刑
人
改
悔
向
上
適
於
社
會
生
活
為
目
的
。
」

另
外
還
有
行
刑
累
進
處
遇
條
例
的
規
定
，
都
足
說
明
我
國
監
獄
行
刑
的
性
質
是
教
育
刑
主
義
，
因
而
現
代
的
犯
罪
矯
治
機
構
應
涵
蓋

刑
事
執
行
、
羈
押
、
少
年
觀
護
等
機
構
，
以
及
保
安
處
分
處
所
，
其
所
負
的
主
要
任
務
是
一
種
教
育
工
作
，
一
種
潛
移
默
化
矯
治
人

性
的
工
作
，
多
年
以
來
，
法
務
部
在
獄
政
措
施
上
，
就
是
朝
著
這
個
方
向
努
力
去
做
，
其
中
較
為
重
要
必
須
積
極
推
行
和
加
強
實
施

的
，
本
人
提
出
以
下
幾
點
意
見
請
在
坐
各
位
與
法
務
部
同
仁
參
考
： 

一
、
依
據
科
學
的
方
法
，
實
施
犯
罪
矯
治
。 



矯
治
犯
罪
，
要
找
出
影
響
犯
罪
者
的
因
素
，
而
後
再
設
法
採
取
矯
正
人
格
偏
差
的
種
種
措
施
和
辦
法
加
以
矯
正
。
這
就
必
須
運

用
科
學
的
知
識
。
法
務
部
早
年
就
設
有
心
理
測
驗
指
導
委
員
會
聘
請
各
大
學
的
教
授
擔
任
指
導
委
員
，
用
意
就
在
借
重
學
者
專
家
的

智
慧
來
指
導
進
行
此
項
工
作
，
各
監
獄
、
少
年
觀
護
所
、
少
年
輔
育
院
等
機
構
也
都
設
有
調
查
分
類
、
鑑
別
、
教
導
等
單
位
，
實
際

負
責
其
事
。
雖
然
一
時
未
能
立
竿
見
影
，
但
究
竟
應
該
怎
樣
做
才
有
效
，
其
工
作
方
向
怎
樣
力
求
正
確
，
是
一
件
值
得
研
究
的
事
，

希
望
與
會
各
位
先
生
、
女
士
多
多
討
論
。 

二
、
貫
徹
分
監
管
理
以
收
犯
罪
矯
治
效
果
。 

現
代
犯
罪
矯
治
的
觀
念
，
既
以
個
別
處
遇
為
理
論
基
礎
，
因
而
將
受
刑
人
分
類
監
禁
，
以
利
管
教
是
必
要
的
。
受
刑
人
的
處
遇

究
竟
應
如
何
分
類
為
適
當
，
各
國
立
法
例
以
及
實
際
情
形
並
不
完
全
一
致
，
我
國
分
為
初
犯
和
累
犯
、
少
年
犯
和
成
年
犯
、
男
犯
和

女
犯
、
短
期
刑
犯
和
重
刑
犯
、
常
態
犯
和
精
神
病
犯
，
分
別
分
監
管
理
，
希
望
各
位
就
這
個
問
題
參
酌
各
國
法
例
再
加
研
究
改
進
，

以
收
行
刑
的
實
效
。 

三
、
加
強
教
誨
教
育
以
促
改
過
遷
善
。 

依
監
獄
行
刑
法
第
三
十
七
條
規
定
：
「
對
於
受
刑
人
應
施
以
教
化
。
前
項
施
教
，
分
別
予
以
集
體
、
類
別
、
及
個
別
之
教
誨
，

與
初
級
、
高
級
、
補
習
之
教
育
。
」
可
見
監
獄
對
於
受
刑
人
應
利
用
不
同
的
方
式
和
針
對
各
人
不
同
的
狀
況
施
以
教
誨
或
教
育
。
這

一
部
分
工
作
，
法
務
部
近
幾
年
來
非
常
重
視
，
推
行
已
有
相
當
成
效
，
惟
外
間
仍
有
人
在
說
教
化
工
作
有
待
改
進
，
究
竟
應
該
如
何

加
強
監
獄
的
教
化
工
作
，
也
希
望
各
位
再
加
研
究
。 

四
、
更
新
作
業
設
備
，
訓
練
受
刑
人
有
一
技
之
長
。 

監
獄
作
業
不
僅
在
於
人
力
的
有
效
利
用
和
作
業
成
品
的
生
產
，
主
要
的
在
使
受
刑
人
習
得
一
技
之
長
，
於
將
來
出
獄
後
有
充
分

的
謀
生
技
能
。
但
作
業
技
能
必
須
與
社
會
就
業
實
況
相
配
合
，
法
務
部
年
來
除
已
請
撥
專
款
提
供
部
分
監
獄
分
期
更
新
作
業
設
備

外
，
並
已
督
促
各
監
獄
按
年
度
擬
具
計
畫
運
用
現
有
作
業
基
金
以
期
擴
展
作
業
科
目
與
充
實
作
業
設
施
，
在
這
方
面
今
後
如
合
再
為



加
強
，
希
望
各
位
研
究
出
一
套
更
能
使
受
刑
人
作
業
有
效
的
辦
法
，
以
利
加
強
推
動
。 

五
、
在
管
理
上
，
應
發
揮
積
極
方
面
的
功
能
。 

監
獄
或
看
守
所
及
少
年
輔
育
院
、
少
年
觀
護
所
，
性
質
各
不
相
同
，
但
在
維
護
內
部
的
安
全
與
秩
序
上
都
是
一
樣
。
安
全
與
秩

序
的
維
護
，
固
然
很
重
要
，
但
在
意
義
上
是
消
極
的
，
積
極
方
面
，
應
該
配
合
監
所
應
有
的
措
施
與
目
的
，
從
日
常
生
活
管
理
中
去

積
極
輔
導
或
影
響
在
監
受
刑
人
、
在
押
被
告
、
在
院
學
生
或
收
容
中
的
少
年
。
並
在
處
遇
上
，
應
重
視
人
犯
的
合
法
權
益
，
以
期
消

除
暴
戾
之
氣
。
如
果
大
家
都
能
體
認
本
身
職
責
的
重
要
不
妄
自
菲
薄
，
秉
持
公
正
的
、
無
私
的
態
度
去
做
好
管
理
工
作
，
相
信
在
積

極
方
面
的
功
能
必
能
隨
之
提
高
。
監
所
管
理
人
員
的
職
責
本
是
一
件
很
繁
重
而
難
做
好
的
事
，
因
為
收
容
入
監
、
入
所
或
入
院
以
後
，

對
於
管
理
人
員
或
多
或
少
，
在
有
意
無
意
之
間
，
難
免
有
排
拒
心
理
，
究
應
如
何
化
除
他
們
這
一
條
心
理
鴻
溝
，
使
他
們
能
夠
心
悅

誠
服
的
接
受
管
理
，
希
望
各
位
工
作
同
仁
研
究
一
套
方
法
切
實
改
進
。 

從
以
上
各
點
看
來
，
我
國
當
前
的
獄
政
措
施
，
在
觀
念
上
或
原
則
上
，
可
說
是
進
步
的
，
而
且
也
非
常
符
合
現
代
刑
事
政
策
的

要
求
，
不
過
，
社
會
多
數
人
士
並
不
完
全
瞭
解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的
實
質
，
也
不
完
全
清
楚
監
所
內
部
的
實
際
情
況
，
更
由
於
近
來
一

些
偶
發
的
事
故
，
因
而
批
評
甚
至
指
責
監
所
工
作
缺
失
的
人
，
時
有
所
聞
。
當
然
，
監
所
收
容
的
人
犯
品
類
非
常
複
雜
，
環
境
也
很

特
殊
，
容
易
肇
致
弊
端
，
也
是
無
容
諱
言
的
事
，
重
要
的
是
要
有
主
動
與
負
責
的
態
度
來
革
除
、
來
改
進
。
今
天
在
座
各
位
中
，
有

部
分
學
者
、
專
家
，
也
有
從
事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的
同
仁
，
希
望
能
在
會
中
相
互
切
磋
，
探
討
缺
失
，
使
獄
政
工
作
更
進
步
。 

謝
謝
各
位
。 

 
 


